
區議會文件 2016／第 17 號  

(於 16.2.2016 會議討論 ) 

 

元朗地區管理委員會進展報告  
 
 元朗地區管理委員會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舉行第一次會

議，會上討論要點如下：  

 

加強地區行政先導計劃  

二． 元朗民政事務處(民政處)匯報先導計劃的工作進度。在店舖違例

擴展事宜方面，相關部門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在第一個行動地點 (裕景坊及

康景街 )進行常規行動後 第二次突擊行動，啟動執法相關的法定通告程

序，當中涉及一間違規店舖。該違規店舖其後在有關通告執法期屆滿前，

已自行移除違規地台和構築物。相關部門另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在第二個

行動地點(紅棉圍及牡丹街 )進行常規行動後第一次突擊行動，啟動執法相

關的法定通告程序，當中涉及四間違規店舖。該四間違規店舖其後在有關

通告執法期屆滿前，亦已自行移除違規地台和構築物。  

 

三．  在清理違例停泊單車方面，民政處已聯同地政總署、食物環境衞

生署(食環署)和香港警務處 (警務處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展開第八輪及第九

輪跨部門行動，亦於該輪跨部門行動中額外增加行動次數，清理超過四十

七個現有和新增行動地點。在加設單車停泊設施方面，截至二零一五年十

一月下旬，路政署已為其中三項建議項目完成工程，最新的一項在天盛商

場門口(取消花槽改為單車位)新增十四個單車泊位。民政處會就餘下工程

與有關部門保持緊密聯繫，積極跟進。  

 

四．  在加強滅蚊及剪草方面，民政處請相關部門加強跟進現有及新增

行動地點的滅蚊及剪草需要。在宣傳教育方面，民政處已於二零一五年十

二月透過各鄉事委員會向超過一百五十多條鄉村派發滅蚊油，以進一步加

強居民在冬季的防蚊意識。  

 
五． 為向更廣泛的公眾層面提升市民對先導計劃處理事項的認識，民

政處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上旬推出「元朗區加強地區行政先導計劃」手機應

用程式，當中設有全球定位系統讓使用者即時搜尋區內正式單車停泊處的

功能，以鼓勵市民使用區內正式單車停泊設施。而在宣傳教育方面，民政

處 於 元 朗 市 及 天 水 圍 各 社 區 會 堂 等 地 點 展 示 先 導 計 劃 資 料 及 派 發 紀 念

品，並由工作人員協助市民即場下載程式，以加深市民對先導計劃及其手

機應用程式的認識。  

 

地區主導行動計劃  

六． 主席向委員簡介推行地區主導行動計劃的背景。行政長官於二零

一六年一月十三日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宣布，在元朗和深水埗兩區推行

的先導計劃，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完成，成效理想。政府建議在全港十八區

推行地區主導行動計劃，進一步落實「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地區



掌握」的理念。各區專員將諮詢新一屆區議會，由區管會決定具體計劃內

容，積極解決各區急需處理的問題。  

 

七．  民政處向委員簡介地區主導行動計劃銜接先導計劃的安排。先導

計劃經驗顯示，持續的跨部門聯合行動及宣傳教育有效處理三項地區事

宜，即處理店舖違例擴展、清理違例停泊單車及加強滅蚊及剪草行動，民

政處建議區管會總結經驗，考慮透過地區主導行動計劃處理的地區事宜。

民政處會就區管會的決定於二月十六日的區議會會議諮詢區議會，並隨後

向區管會匯報區議會的意見，並由四月起統籌相關部門按區管會的決定展

開元朗地區主導行動計劃。區管會將參考區議會的意見、地區問題的規

模、嚴重性、過往的處理經驗及其發生的地理分佈等考慮因素訂定執行事

項、地點和優先次序，並會統籌各部門工作並會適時檢視成效。   

 

八．  主席補充，民政事務總署已預留足夠人手及資源，以確保計劃順

利推行。主席歡迎各委員就計劃的執行發表意見，並請有關部門調撥內部

資源以配合落實計劃。 

 

九．  委員就議題發表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表示先導計劃的成效顯著，並能彰顯政府對改善地區公共

地方管理和環境衞生問題的決心，由於計劃應具一定持續

性及長遠成效，建議在地區主導行動計劃下，可深化及持

續處理先導計劃下的三項地區事宜。 

 

(2)  就處理店舖違例擴展事宜，委員反映有店舖改用可移動或

可拆除的地台，在跨部門行動後重覆放置可移動的地台於

舖外，阻塞街道，建議署方在地區主導行動計劃下，靈活

採用更有效的方式，以打擊店舖違例擴展問題。  

 

(3)  反映現時聯合行動所引用的《土地 (雜項條文)條例》(第 28

章)有一定的限制，加上市民熟悉行動模式，阻嚇力不足。

建議部門除了應繼續按職權範圍執法外，亦須探討其他應

對措施的可行性及持續優化現有的規管機制，建議有關執

法部門考慮引用《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章)第 4A條檢

取違例停泊單車的可行性，以更有效地規管單車使用。  

 

(4)  委員另指出連接新元朗中心的天橋的單車違泊問題仍有待

改善，建議相關部門可調撥資源，參照其他地區於天橋欄

杆加裝膠片的經驗，以防止市民將單車鎖於欄杆上作違例

停泊。 

  

(5)  讚賞相關部門在正式單車停泊處豎立的告示板有效提醒市

民正式單車停泊處的使用須知 (即市民不可以將單車停泊

於正式單車停泊處超過24小時)，建議相關部門在元朗的所



有正式單車停泊處設置有關告示板。  

 

(6)  就加強滅蚊及剪草工作方面，有委員關注私人地方滋生蚊

患的情況，建議深化在地區主導行動計劃的加強滅蚊及剪

草行動。另有委員請相關部門跟進天水圍明渠蚊患問題。  

 

十． 主席總結會議同意在地區主導行動計劃下，繼續處理先導計劃下

的三項地區事宜(即處理店舖違例擴展 (即清理地台及非法構築物 )、清理違

例停泊單車及加強剪草 /滅蚊工作)，並同意委員建議，可在地區主導行動

計劃下深化處理有關事宜。表示先導計劃按現行的執法框架進行工作，部

門在運用有關條例時已審慎考慮執法條件。相關部門也可檢視運用《簡易

程序治罪條例》 (第 228章 )檢取違泊單車的可行性。主席回應委員於天橋

欄杆加裝膠片的建議，表示會把建議交由相關部門考慮。回應委員有關天

水圍明渠蚊患問題，表示該處已納入先導計劃下的行動地點，歡迎委員提

供更多蚊患黑點，促進相關部門針對性地加強該處的滅蚊剪草工作。 

 

(會後註：民政處於會議後將連接新元朗中心的天橋欄杆上加裝透明膠片

的建議轉交路政署及運輸署研究。運輸署回覆指出由於市民仍能夠把單車

鎖在該天橋的扶手上，而透明膠片可能會反射光線，影響駕駛者的視線及

行車安全，因此對在該天橋欄杆上加裝透明膠片的建議表示保留。 
 

民政處於會議後查詢運輸署有關設置單車停泊處使用須知的告示板的進

度。運輸署回覆將陸續在所有在元朗區的正式單車停泊處加裝有關告示

板。)  

 

持牌流動小販非法擴展營業範圍  

十一． 委員關注天水圍置富嘉湖廣場外圍的持牌流動小販攤檔尺寸過

大，建議署方增加人手加強巡查及監察該處的小販問題。  

 

十二． 食環署回應，署方十分關注該處流動小販攤檔尺寸過大，表示會

檢討現行機制，靈活調配人手，以作更有效的規管。  

 

十三． 主席建議食環署採取針對性突擊巡查，確保持牌流動小販攤檔尺

寸符合要求。 

                                                                                                  

非華裔人士罪案  

十四． 委員讚賞警方迅速澄清近期在社交媒體流傳的一段有關南亞裔

人士犯罪的錄音並非真實。有委員反映居住元朗的非華裔人士續漸增加，

多數聚居於鄉郊地區，並且有不法分子誘使他們作出違法行為，影響區內

治安。委員建議警方鼓勵非華裔人士加入警隊，以加強與非華裔人士溝

通，並期望警方加強在元朗市及鄉郊地區巡邏。  

 

十五． 警方表示非華裔人士罪案數目有上升趨勢，有見及此，警方推出

相關措施及計劃，透過不同渠道和方式協助非華裔人士融入社群，並鼓勵



非華裔人士加入警隊，有效加強與區內非華裔人士的溝通，提高區內非華

裔人士加入警隊的興趣。針對非華裔人士罪案增加，警方亦會採取跟進行

動，如加強巡邏或採取拘捕行動。    

 

元朗地區管理委員會二零一六年度會議時間表 

十六． 委員一致通過建議的元朗地區管理委員會二零一六年度會議時

間表。 

 

 

元朗民政事務處  

二零一六年二月  


